
附件4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受托人：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职务：         

联系电话：

我公司为           商标的合法持有人，上述委托人（法定代表人姓名）系我公司         （品牌方总部名称）的法定代表人。我公司法定代表人       （委托人姓名）委托       （受托人姓名）作为其合法代理人，全权负责我公司旗下         品牌        品类（仅限极个别不同家电品类分为不同事业部、分公司经营的品牌填写，其它品牌可填写“全”字）产品参加济宁市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相关事务，代理权限如下：

1.代为提报产品库入库信息；

2.代为提报相关材料办理地方自主品类产品平台入驻；

3.代为进行平台品牌方端数据维护；

4.代为进行产品库入库信息的修改、增补、更新以及暂停或停止特定型号补贴销售；

上述受托人在代办上述事务及参与上述活动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上述委托人均予以承认，特此委托。

我公司对上述受托人提报报名材料以及产品库库中补贴产品的执行强制性标准、执行国家标准、生产商名称、商品名称、商品分类、规格型号、能效/水效等级（仅限1级能效/水效）、13位国标商品编码、SN码、备案号、销售指导价格等关键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有效性负全责，上述受托人如有报名材料错漏、伪造变造篡改报名材料、入库信息报送错误、虚假报送、数据冲突等，我公司自愿承担由此所致全部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我公司品牌形象受损、公告取消我公司品牌本次活动参与资格、公告取消我公司在济宁所有授权经销商本次活动参与资格、各级授权经销商补贴资金无法核销而招致损失、追缴过往年度全部已核销补贴资金等各类情形），若因此对政策实施部门（济宁市商务局）、金融和平台服务提供商（济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我公司在济各级授权经销商造成任何损失，我公司自愿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上述受托人无转委托权。本授权委托书一式三份，委托人、受托人、政策实施部门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委托人（签章）：

品牌方总部全称（公章）：

受托人（签章）：

受托人工作单位全称（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